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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央地关系是区域经济治理的制度基础，决定了区域竞争与合作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条件。中国

特色央地制度具有动态适应性和治理效能，通过财政税务、行政管理、官员考核等机制设计，调整区域经

济行为的条件集合，满足不同历史阶段的国情需求和区域发展目标。一方面，中央将阶段性区域经济发

展目标嵌入地方激励机制，引导区域竞争策略转变，包括竞争标的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向“为发展而竞

争”，支出行为从“重建设、轻民生”转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模式从“地方保护”转向“发挥比较

优势”，以区域竞争激励和竞争策略优化提升区域经济治理效率。另一方面，中央通过对口支援、一体化

合作、主体功能区建设等制度安排，在保留区域竞争激励的同时，降低区域合作成本，提高区域合作收

益，形成优势互补、规模效益最大化、外部性内部化等跨区域合作模式，实现国家治理和区域治理效率的

统一。在区域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与国内发展目标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区域经济治理面临新形势与新挑

战。未来区域经济治理研究应聚焦数字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全国统一大

市场等重大现实问题，从新治理主体、新发展目标、新治理工具等维度深化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

特色区域经济治理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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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区域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区域经济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基础。各地政府或竞争或合

作的经济治理行为，影响资源空间配置效率，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动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问题。从

表面上看，区域经济治理体现为横向地方政府间关系，但实际上横向地方政府间关系内生于央地关

系。央地关系定义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结构和公共资源配置结构，决定着区域竞争

行为与合作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条件，是区域经济治理的制度基础。从央地关系视角研究区域经济

发展，有助于理解区域经济动力与区域经济关系变迁的内生决定。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尤其是改

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历经多次调整，形成区域经济治理的创新实践。实践是理论

的“富矿”，国内学者立足实践，提出一系列独创性的中国区域经济治理理论观点。本文系统梳理国

内区域经济治理领域的重要研究，介绍中国特色央地关系的制度特征与演变过程，阐述央地关系对

区域竞争和区域合作行为的影响机理，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治理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

参考。

一、中国特色央地关系的制度特征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分配结构主要体现在“钱”“事”“人”三方面。财政税务、行政管理、

官员考核的体制机制设计，形成中国特色的央地关系，构成区域经济决策的制度条件。

（一）财政体制：地方行为的预算约束

财政制度是规范央地财权、财力、支出责任划分关系的制度安排，反映中央和地方在“事”和

“钱”上的不同组合关系［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从统收统支向财政包干再向分税

制的改革过程。以钱颖一为代表的学者以财政包干制为背景，在财政分权的框架下引入地方激励

和竞争理论，指出中国央地间财政关系是“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政府追求税收最大化，财政分权

使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税收权力，由此激励地方政府维护市场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以增加财政

收入［2］。而以吕冰洋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中国财政体制的基本底色是“统一领导、分级管理”，财

政集分平衡或财政共权理论比“财政联邦制”更符合中国国情［3］。虽然地方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是

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财政制度的核心功能是为地方政府行为设定预算约束条件，而非

直接决定其目标函数［4］。

（二）行政体制：地方政府的策略工具

财政分权通常也伴随着经济管理权限自上而下转移的行政分权。中国县级层面的“省直管县”

和“强县扩权”改革为研究财政分权与行政分权的经济效应提供了自然实验场景。“省直管县”通过

省对县直接管理的财政体制，赋予县级政府财政自主权。“强县扩权”则将经济管理权限由省或市级

政府下放至县级政府，包括用地指标、证照发放、项目申报、价格管理等领域。相比于财政分权影响

县级政府的预算约束，行政分权使县级政府获得了更多竞争工具。例如，地方政府能够发挥本地信

息优势，设计更加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更为有效的政策措施［5］，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吸引大量资本

流入本地［6］。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通常交叉并行，分别对应事权和财权的下放，二者匹配程度直接

影响分权改革效果。李永友等发现行政分权先行的时序安排更有利于地方经济增长，当地方政府

在缺乏财力支撑的情况下承担更多经济管理事责，财政压力随之上升，倒逼其通过发展经济来增强

财政实力［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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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核制度：地方官员的目标函数

从国际比较视角看，20世纪 90年代俄罗斯、印度与中国的经济绩效差异根源并非财政分权而

在于政府治理，经济分权发挥积极作用的必要前提是政治集权［8-9］。中国式分权的核心特征，正是

经济分权和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10］。在这种治理结构下，地方官员首先满足中央的政

治激励要求，然后再充分发挥财政激励作用。政治激励理论主要有周黎安的政治锦标赛［11］，张军的

为增长而竞争［12］，以及徐现祥的经济增长市场论［13］。相较于经济组织多采用绝对绩效评估的激励

机制，政治组织更倾向于使用相对绩效评估。其中，职务晋升是一种常见的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激

励手段［14］。在以经济绩效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体系下，中央以政治晋升为激励，地方官员为追求晋升

而竞相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由于晋升职位有限，地方间竞争表现为锦标赛式竞争。中央对经济增

长的需求与地方官员对晋升的追求，共同构建起一个经济增长市场［15］。

二、区域经济治理进程中的央地关系演变

在中国区域经济治理过程中，基于特定历史阶段的国情需求和发展目标，中央与地方关系历经

多次动态调整。以集权与分权策略的灵活运用，调整地方政府行为的条件集合，构建良好的地方激

励环境，不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发展。

（一）计划经济时期：以中央指令和地方被动执行为表征

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较为落后，沿海与内地之间生产力分

布极不平衡，彼时中国经济发展目标在于快速实现工业化资本积累，满足国防安全与平均全国生产

力分布的需求。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集中全国资源，将资源分散在地方政府产出效率较低。因此

在这一时期，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央地关系表现为中央集权特征。具体而言，

在财权方面，1950年 3月当时的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决定实行集中管

理和统收统支财政体制，地方财政收入统一上缴中央，地方财政支出一律在国家计划内由中央进行

拨付。在人事权方面，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直实行下管两级甚至三级的干部管理体制。

此阶段，地方政府并未获得实质性权力，中央政府作为利益主体、决策主体、资源配置主体以及

投资主体，对全国各区域的资源要素进行统一调配和使用，将重工业优先发展、“三线建设”等战略

纳入国民经济建设计划，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组建技术攻关组、大力研制与有计划地进口各产业核心

先进机械设备，并按照全国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各区域实行有计划的分工。地方竞争和地方激

励的前提在于地方政府拥有对一定空间范围内资源要素的控制权，但在高度集中、高度计划的管理

方式下，地方政府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各种区域政策都包含在中央行政命令与指令性计划之中，

地方政府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去发展本地经济，只是按照中央意志去实现国家整体利益，被动执

行被分配到的区域发展任务，由此各地区间落差并不明显，但发展水平也较低。

（二）市场化改革时期：以调动地方积极性为着力点

经过30年区域平衡发展，我国沿海和内地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平衡局面得到缓解，但高度集中的

计划体制抑制了区域主体能动性。“调动积极性，权力下放是最主要的内容”①。通过放权让利的地

方分权改革，打破了中央高度集中以及地方对中央纯粹的从属和依附关系，提高地方政府发展本地

经济积极性。

在人事权方面，1984年出台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修订〈中共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的

通知》，我国干部管理体制从下管两级转为下管一级，扩大了地方政府的干部任免权。在事权方面，

① 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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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出台的《关于改进计划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明确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对一般经济活动实行

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赋予地方在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外汇管理等方面的更大自主权。1993年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央不再直接管理大部分国有企业，将企业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在财

权方面，从1980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制，根据地区差异采取定额上缴、增长分成

等多种包干办法，使地方政府获得较大财政自主权。20世纪 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中

央计划手段被日益压缩。1993年中央财政收入占比仅为 22%，严重削弱了宏观调控能力。为保持

中央权威性，我国于 1994年推行分税制改革，重构财政关系。虽然改革初期，转移支付以税收返还

为主，可能加剧区域财政不均［16］，但该制度确立了相对稳定、具有“承诺效应”的央地财政契约，提升

了地方政府独立性，降低了代理成本［17］。
分税制改革后，央地权责更加明晰，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独立决策权，开始为本地经济增长而

竞争。各地为充实本地税基、保护自身利益和减缓就业压力，普遍采取策略性保护行为［18］，限制本

地资源外流，限制外地企业进入，把资源加工的增值收益留在本地。这种运用地方行政权力形成的

市场割据，被沈立人和戴园晨［19］称为“诸侯经济”，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建立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

程。加之分权是在中央与地方一对一讨价还价的谈判中产生，分权的规则极不统一，比如沿海与内

陆实行不同开放政策，导致区域间不平等竞争［20］。
尽管存在市场分割等问题，但必须认识到，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必然现

象［21］。正是央地关系从行政协调转向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地方作为独立利益主体参与经济发展，才

催生了区域间经济竞争和财政竞争。在新旧体制并存的转轨阶段，地方政府介入经济活动，能够从

制度上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保障资源配置效率［22］。相较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被动

执行，分权后的地方竞争推动了区域经济快速增长与跨区贸易联系，实现了制度改进和效率

改善［23］。
（三）分权深化时期：以分权和集权并行为主要标志

随着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引发的公平问题逐渐显现，强调效率的同

时兼顾公平是彼时中国的发展原则。在市场化改革深化背景下，央地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时期，呈现

出分权和集权并行的特征。

为应对加入WTO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加快的需要，亟须各地完善经济基础设施，由此中央持续

推进“简政放权”，赋予地方更大决策权。2002年至 2013年末，国务院已开展九批行政审批事项变

动，累计取消、调整和下放事项3 220项，其中下放的391项直接强化了地方政府的经济管理权限，体

现了事权的向下转移。在财权方面，中央强化财政集中，自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相继实施 2002年

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2004年出口退税机制改革、2012年“营改增”试点，持续提升中央财政收入占

比。财政收入权上收而行政管理权下放，意味着地方预算约束收紧，而发展责任加重，财政压力显

著上升，加深了地方对中央转移支付的依赖程度［24］。
面对财权收缩与事权扩张的矛盾，地方政府积极寻求自主财力来源。由于地方竞争和地方激

励以行政区域为空间载体，流动性较差的土地要素自发成为地方的“第二财政”。中国地方政府不

是地区竞争中被动的适应者，而是能够主动掌握地区资源的竞争主体［25］，通过招拍挂等市场化方式

获取高额土地出让金，形成以“土地财政”为核心的预算外收入体系［26］。同时财政体制改革推动收

入分配由隶属关系原则转向属地原则，地方竞争也随之从兴办本地国有和乡镇企业，转向积极吸引

外来私营企业投资［27］。由于私营企业具有较高流动性，可自主选择投资区位，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

让土地降低其生产成本，形成“土地引资”行为模式［28-29］，以招商引资拉动区域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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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土地财政还是土地引资，均为地方政府应对央地关系变化的理性反应。尽管存在不规

范和不可持续风险，但客观上构成分权框架下的“基层创新”，缓解了地方经济发展的资金约束。而

且由于地方行为始终置于中央控制之下，因此地方能够依靠土地要素发展经济本质上仍源于中央

为地方保留的在规范性财政收入以外自主筹集财力的制度弹性空间，具有阶段上的渐进特征和方

向上的正确性［30］。
（四）强化顶层设计时期：以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为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促进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成为核心目标。随着经济转型深化，

分权的代价开始递增，由分权而导致的土地滥用、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制约了经济高质量发展。党

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8年印发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

案》将其升格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强化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央地关系表现出中央统筹与

地方负责的特征。

在经济发展初期，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市场驱动的增长速度较慢，政府倾向于通过“有形之手”

直接干预，将资源集中于经济增长领域，而忽视市场秩序与公平竞争［31］。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较高阶

段，公众对教育、医疗、环保、文化等高质量公共服务的需求增加，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发挥超大规

模市场优势成为关键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反对地方主义，强调促进商品和要素自由流

动、平等交换。2020年以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等政策相继出台，中央以制度化方式推

动区域间要素畅通，提供统一市场这一公共产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适当加强中央

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中央通过更高比例分享流动性强的税种，承担跨区域、全局性公共

产品供给，能够减少资源配置扭曲，弱化地方保护的财政激励［27］。
虽然地方政府拥有本地信息优势，在提供地方性公共服务方面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但

对于具有显著规模效应和空间外溢特征的经济活动，其追求本地利益最大化的倾向易导致市场分

割、重复建设与效率损失。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具制度优势，能够克服地方各自为政弊端，推动

资源在全国范围内优化布局，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三、央地关系动态调适与区域竞争策略优化

中央政府通过将不同阶段的区域经济发展目标嵌入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引导其竞争策略发

生转变，包括竞争标的从“为增长而竞争”到“为发展而竞争”，支出行为从“重建设、轻民生”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模式从“地方保护”到“发挥比较优势”，以地方竞争激励和竞争策略转变提

升区域经济治理效率。

（一）竞争标的：从“为增长而竞争”到“为发展而竞争”

区域经济治理是实现区域经济发展目标的过程，对地方政府治理绩效的评价主要来自两个维

度：一是对上，看其是否满足中央政策导向；二是对下，看其是否满足本地居民福利需求。在中国，

由中央考核地方发展绩效［32］。表面上中国地方政府主要对中央负责，但实际上我国始终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央在设计考核机制时将不同发展阶段的民众偏好内嵌在地方政府目标函

数之中，通过动态调整评价标准，实现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的激励统一，推动地方政府持续回应区

域发展问题。

在经济发展初期，我国面临短缺经济，民众对物质财富快速增长需求强烈。在缺乏充分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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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绩考核体系下，GDP增长作为最能够反映区域居民福利水平的单一显性指标，是衡量地方官员

政绩的次优选择。中央建立“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机制，地方官员为得到政治晋升等收益，努力扩

大资源要素投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满足民众物质财富增长需求。

进入经济转型后期，单纯以GDP为核心的强激励引发治理扭曲现象，如市场分割、区域城乡差

距扩大、环境污染加剧、民生支出不足等［10，14］。为此，中央逐步改进以GDP为主的考核体系，纳入环

境治理、协调发展等指标，改变地方政府的竞争标的，实现强激励目标的转换。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提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念，引导考核标准从优先关注经济指标向平衡经济增长、环境绩效、

民生发展转变，弱化片面追求经济发展的“唯GDP主义”导向［33］。各地政府积极响应，2004年浙江

湖州率先取消区县GDP考核；2005年青海三江源地区以生态保护为首要考核指标；2012年新疆伊

犁对特克斯、昭苏两县免除GDP考核，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指标；2014年浙江丽水转向空气质量和区

域断面水质达标率等生态指标。随着外部条件变化，中央治理逻辑从“为增长而竞争”转向“为和谐

而竞争”，推动地方围绕公众满意度而非GDP增长指标展开晋升锦标赛，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34］。
随着体制转轨红利、人口红利、投资红利、资源红利等传统增长红利减弱，创新驱动成为提高区

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富裕程度的新动能［35］。中央政府将技术创新纳入考核体系，激发地方政府

“为创新而竞争”［36］。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背景从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37］，对发展结

构、发展效益提出更高要求。高质量发展必然要求新的制度支撑，中央对新制度和体制产生巨大需

求，各地通过创新探索提供制度性知识，央地之间形成“制度知识市场”，激励地方政府“为发展而

竞争”［38］。
从“为增长而竞争”到“为发展而竞争”，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指标从经济增长单一维度拓展为经

济社会发展综合维度，扩大了中央评价地方的信息集。虽然综合性指标可能因指标不明确而弱化

激励强度，但其信息集合功能可引导地方行为，从而缓解央地信息不对称问题。

（二）支出行为：从经济建设到民生保障

缩小区域差距不仅是缩小区域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更是缩小居民收入水平、基础设施通达水

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距，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39］。
但在偏重经济绩效的考核模式以及税收分成制度下，地方政府更关心经济增长绩效而非公共品供

给的数量和质量。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能在短期内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受任期约束的地方官员倾向

于采取“重生产、轻民生”的支出策略［40］。从成本收益分析看，发展型公共物品的“政治价格”远高于

民生型公共物品［41］，但后者供给风险更大［42］，由此强化了支出偏向。

区域间自然资源、人口、产业等禀赋差异显著，加之渐进式改革带来的政策创新空间和优惠措

施不均，导致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等。发达地区财政能力较强，即使偏向经济建设，其民生支出

的绝对水平也远高于欠发达地区。这种客观差距会引发不平等厌恶心理，影响地方行为决策［43］。
基本公共服务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一地增加供给，其他地区可搭便车，形成策略替代型的支出竞

争［44］。相比基本建设支出由于受到地方普遍重视而相互竞争，科教文卫支出则维持在一定水平即

可［45］。地方政府间的支出策略互动，进一步拉大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随着经济发展阶段提升，矫正地方财政支出偏向、激励优质公共服务供给成为中央治理重点。

调整地方政府竞争标的是解决办法之一，中央将民生绩效纳入考核体系，可有效激励地方政府提升

公共服务供给效率［46］。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则是推进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另一重要制度安

排，包括不指定用途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指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侧重缩小地

区间财政能力差距，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均等化，但存在“粘蝇纸效应”，当地方财力改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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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会偏向建设性支出［47-48］。因此，如果不能约束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行为，一般性转移支付

的均等化作用有限。指定用途的专项转移支付侧重于引导、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虽然专项转移支

付存在项目设置交叉、分配不透明、资金投入分散等弊端，但通过对发达地区“奖优”、对欠发达地区

“扶弱”等差异化支付规则，有助于抑制地方财政道德风险，矫正支出行为扭曲［49］。
（三）发展模式：从地方保护到比较优势

地方政府的市场行为是双重的，既具有市场割据倾向，也存在着开放合作倾向，会采取哪种行

为取决于地方经济利益。在“赢家通吃”的晋升锦标赛体制下，各地区必然“相互攀比”，采取“大而

全”的地区发展战略，致使地方保护、区域分治现象突出［50］。地方既可通过投资本地企业挤出外部

竞争，也可通过行政垄断措施限制外部竞争［51］。即便不主动实施市场分割，地方政府对跨区域基础

设施建设的消极投入，也会维持自然壁垒造成的被动分割［52］。不过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有其历史

逻辑，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在分权改革背景下演变为地方政府主导的本地企业保护［53］。由于违

背比较优势，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导致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依赖地方政府补贴和市场庇护以

应对内外竞争，形成内生性分割机制。

从发展视角看，一定程度的市场保护可视为“自我发现”过程［54］。成长性产业具有“干中学”带

来的收益递增特性，如果学习速度足够快，地方政府可暂时退出分工体系，自主培育高技术产业，逆

转地区比较优势，以提升未来参与区域分工时的谈判地位与收益份额。相比发达地区因技术领先

而在分工中占据优势地位，落后地区若仅按当前比较优势参与分工，只能获取较少收益，因而更有

激励选择独立发展路径［55］。
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是一种“囚徒困境”［56］。在晋升锦标赛激励下，当其他地区采取保护策略

时，本地为保持相对增长速度也必须跟进，导致地方保护成为纳什均衡。单个地方政府无法主动打

破僵局，唯有中央政府作为外力介入才能实现突破。但若中央缺乏足够的财权与转移支付能力，完

全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往往不能实现。在“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中国财政体制下，中央具备强统筹

能力，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发挥收入分配改善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两种功能，不仅使落后地区获

得更高收入，而且也作为一种承诺机制促使其放弃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融入区域分工

体系［57］。
地方政府获得市场分割收益的基本前提是价格控制和产品短缺。中央通过法规和政策推动商

品及要素自由流动，削弱了地方政府分割市场的寻租动机。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其正外部

溢出效应逐渐变大，发达地区整合市场的动力逐渐增强，落后地区保护策略难以为继［58］。市场价格

机制使发挥比较优势更具收益，推动区域产业走向差异化［59］。地方政府也可通过特色产业政策强

化地区分工，促进“行政区域专业化”发展［60］。

四、央地协同治理机制与区域合作格局构建

尽管区域间存在利益博弈，但属于多次重复博弈，长期利益关系为合作提供了基础。区域合作

本质上是合作收益与成本权衡下的理性选择，受交易成本、资源互补等因素影响，区域间自发协作

机制并非总是有效。中央根据区域发展目标、合作风险及其差异化特征，通过战略引导、政策协同、

转移支付等制度安排，重塑地方激励，降低区域合作成本，提高区域合作收益，实现国家与区域治理

效率相统一。

（一）以先富带动后富：对口支援机制与区域优势互补

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是各地发挥比较优势的前提［61］。长期以来，我国区域间存在制度障碍，制

20



李霁霞，等　中国特色央地关系下的区域经济治理

约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及商品服务自由流通，推高市场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尤以东西部之间因地

理距离、文化差异、发展差距和制度限制更为突出，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资源要素错配。

对口支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制度创新，开创了中国式跨区域协同治理模式。1979年，党中

央批转乌兰夫同志在全国边防会议上的报告，确立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的政策框架［62］。1996年，

国务院明确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欠发达地区，正式建立东西部协作制度，推动地理非毗

邻区域间形成“对口关系”。对口支援最早体现为自上而下的政府行为，依托中央统筹安排，通过政

策引导实现资源再配置。其运行基于政治权力建构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种强调绩效和结果导

向的政治承诺，依赖中央权威和政府间政治信任［63］。对口支援机制为远距离区域提供了定向交往

平台，通过结对促使两地政府开展持续化、常态化交往［64］，增强政府互信，降低地区间合作协调成

本。中央纵向引导行为不仅促成跨区域合作启动，更促进地方政府间形成可信承诺，提升后续合作

效率［65］。
对口支援蕴含经济上的互利共赢逻辑。区域优势互补是其核心原则，《关于组织经济较发达地

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扶贫协作的报告》《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文件明确将东西部地区优势互补作为协作政策的基本原则，通过产业合作、人才支援、劳务输出和

资金支持等举措，打破地方保护和制度壁垒，畅通要素流动，实现跨空间的区域协作［66］。中央建立

对口合作考核制度，强化结对关系的稳定性和执行力［67］，激发地方政府参与区域合作的积极性，确

保区域合作政策和项目落地。由于支援方和受援方无行政隶属关系，不存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晋

升冲突，避免了零和博弈，相反支援地区之间因帮扶成效形成新的竞争关系［68］。支援地区通过提高

受援地区与自身的产业关联度，构建互补的产业结构以形成长期合作关系［69］，不仅完成中央给定的

政治任务，又在对口合作考核中表现突出，实现中央与地方的激励相容。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一体化合作机制与区域市场整合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中对稀缺资源控制权进行空间划分的制度安排，区域边界划定了特定群

体对空间资源控制的权限范围［70］。行政区划的设立、调整或层级变更，直接影响区域资源开发、要

素流动与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71］。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

地方政府成为行政区域的利益代表，以行政区划为界追逐自身利益。行政交界地区因区位边缘性

和管理交叉性，由行政分割引发的边界效应尤为突出［72］。
在低收入阶段，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分工少、规模经济小，单一行政区即可满足生

产与交易需求。进入高收入阶段，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分工细化、规模经济扩张，最优要素组合

超出了单个行政区域界限，需在更大空间范围配置资源［73］。跨区域合作能够形成庞大的市场规模

和充分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源流向回报更高的行业和地区，推动规模效益最大化。对于地方政府而

言，如果区域经济合作具有正溢出效应，那么地方的理性选择就是合作，将正溢出效应内部化，获得

更快的经济增长［74］。虽然从经济增长上讲，地方政府有合作意愿，但是基于相对绩效评估的政治晋

升激励，区域经济合作会影响地方官员的相对位次，特别是经济实力接近的地区，经济合作对排名

变动影响较大，增加了合作预期净收益不确定性［75］。加强政府协调或者集权化改革可削弱行政边

界效应，但集权可能损害地方激励，降低地方竞争带来的效率提升［76］。而且不论行政区划如何调

整，行政边界始终存在，无论是行政区划兼并还是重组，旧边界消亡的同时又会产生新的边界［35］。
在推进跨区域合作进程中，中国探索出不依赖区划调整而突破行政区边界的一体化合作路径，

通过跨区域公共事务整合等制度创新，在保留地方竞争激励的同时降低区域合作成本。一方面，中

央优先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经济发达地区率先实施一体化发展战略，在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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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产业合作等方面深化政策协同，消除阻碍区域贸易的制度壁垒。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

相继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领导小组，并在党的二十大后整合为“中央区域协

调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跨区域公共事务，推动区域市场整合和协同发展。另一方面，中央通过

顶层设计向地方传达协作发展的目标，引导边界地区建立协调机制。例如，晋陕豫等交界地区编制

次区域规划，设立联席会、协调会、新型功能区等区域合作组织，形成以区域组织为依托的政府推动

型合作模式。一体化政策通过强化经济联系、优化产业分工、统一市场规则等机制［77］，推动多种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有效组合，优化要素空间配置效率，使城市群获得超越单一城市的规模效益和

分工收益［78-79］。
（三）区际利益补偿：主体功能区建设与区域分工协作

晋升锦标赛体制下的区域产业发展策略以“大而全”为重要特征，这种“遍地开花”式的低效开

发，导致区域间同质化竞争和资源浪费。为规范和优化空间开发秩序，中央根据资源环境承载力、

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人口、资源与经济布局，推动区域功能化发展，以“空间正义”实现“发展

正义”。2002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主体功能区构想，2010年国务院正式出台《全国主体功

能区规划》，按开发方式将国土空间分为优化、重点、限制和禁止开发区域；按功能定位分为城市化

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

主体功能区战略是中央基于区域比较优势，为实现国土空间整体效率最大化而实施的区域强

制分工［80］。部分区域的主体功能被限定在特定产品供给上，牺牲了发展机会，应对其进行利益补

偿。根据“谁受益、谁补偿”的一般性原则，区域利益补偿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受益地区。

对于受偿区域提供的生态保护、粮食生产等全国性公共品，中央以“保基本”的价值取向进行纵

向转移支付［81］，提升其基本公共服务保障能力。2008年中央启动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试

点，并于2011年正式设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缓解发展受限区域的财政压力。

对于受偿区域提供的区域性公共品，由受益区域进行横向补偿。例如，流域上游保护水源为下

游提供了水资源安全保障，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进行补偿。2012年，新安江率先开展跨省流域生态

补偿试点，在中央财政纵向补偿基础上，采用省际双向财政补偿方式，上下游根据交界断面水质动

态配置初始产权并支付补偿资金，若水质不达标，上游补偿下游，反之则下游补偿上游。横向生态

补偿机制将生态治理外部性内部化，强化上下游在生态与经济利益上的协同［82］。上游地区不仅获

得资金、技术和生态收益，解决“饿着肚子保生态”难题，还能通过将补偿资金投入环保项目，推动环

境改善与经济增长双赢，实现晋升效用最大化［83］。从长期看，横向补偿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融合、文

化旅游合作和人才共享，持续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五、研究展望

国内学者立足中国区域经济治理实践，揭示了区域经济决策内生于纵向央地关系的制度逻辑，

凸显中国特色央地制度的动态适应性和治理效能。通过动态调整地方行为条件集，中央有效引导

区域竞争策略和区域合作行为，不断提升区域经济动能和协调区域经济关系。这些研究不仅深化

了对中国央地关系的理解，也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经济治理知识体系与理论框架。在

区域经济格局深刻变革与国内发展目标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区域经济治理面临新形势与新挑战。

未来研究应围绕数字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等重大现

实问题，从新治理主体、新发展目标、新治理工具等维度深化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区域

经济治理理论，为促进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与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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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顺应数字化转型规律，推进新型央地关系研究。数字技术重塑央地在“钱”“事”“人”上的

组合关系，影响区域经济决策的条件集合。中央可借助大数据、区块链实现税收实时监控，通过AI
算法动态优化转移支付分配，利用数字人民币强化地方资金监管；同时数字技术突破传统考核局

限，通过传感器、民意采集等手段实时量化环境、公共服务等多维绩效，推动地方从单一经济增长目

标向综合发展转型。地方则可依托电子政务平台优化营商环境，通过全国一体化政务系统促进跨

区域协作，破除行政壁垒。未来区域经济治理研究应聚焦数字技术对财政体制、行政流程、考核制

度的影响，揭示数字时代区域竞争与合作的策略逻辑。

二是适应多极化区域格局，开展多元治理主体协同研究。随着要素流动变得频繁，空间网络关

联性逐渐增强，城市群和都市圈逐渐取代单个城市，成为集聚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载体。国家“十

四五”规划布局19个国家级城市群，形成“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

区等区域呈现多重嵌套的复杂合作结构，区域竞争从原来的单个城市间竞争转变为城市群间的整

体竞争，涵盖圈内协同与圈际博弈，要求治理机制超越单一行政区逻辑。未来区域经济治理研究需

进一步分析多层次、网络化的城市竞争与合作关系，创新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构建适应复杂空间结

构的协同治理理论。

三是回应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创新区域激励机制研究。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共同富裕不仅

体现在居民收入差距缩小，更涵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空间正义等多维目标的有机统一。多元化

目标意味着中央与地方需要在目标协同、权力分配、资源配置上达成新平衡，但现行以经济利益为

核心的地方绩效评估体系难以适应共同富裕的时代要求。未来区域经济治理研究应深化政府绩效

管理理论，探索以共同富裕为导向的综合评价体系，发挥评价体系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牵引作用，实

现中央和地方的激励相容。

四是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化区域协同创新研究。区域经济动力已从成本与规模

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

科研条件，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由于技术迭代难度与研发投入门槛持续攀升，无序的区域创

新竞争将导致创新要素配置低效。未来区域经济治理研究应聚焦差异化区域创新体系构建，分析

人才、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流动与集聚的内在机制，探索央地协同的创新治理路径，推动形成优势

互补、分工协作的区域创新格局。

五是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任务，拓展一体化治理工具研究。生产要素有序流动和高效配

置是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前提。当前地区间仍存在限制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化

配置的制度障碍，导致市场交易成本和流通成本较高。数字技术为破除制度壁垒提供了技术支撑，

有助于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未来区域经济治理研究应深入分析数字技术影响区域间制度性交易

成本和市场可达性的内在机制，探索区域协同的考核评价体系与政策工具，创新空间规划、区域政

策等一体化治理工具，为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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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under the Chines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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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serves a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for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shaping the incentives and constraints for regional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Chinese 
central-local system is characterized by dynamic adaptability and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rough mechanisms 
such as fiscal and taxation policie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and offic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it adjusts 
the conditions for regional economic behavior to meet the demands of specific historical stages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goals.  On one ha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mbed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bjectives 
into local incentive mechanisms, gui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gional competition strategies.  This includes 
shifting the focus of competition from competing for growth to competing for development, expenditure behavior 
from prioritizing infrastructure over public welfare to equalizing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development models 
from local protectionism to leverag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ese adjustments enhance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rough optimized competition incentives and strategies.  On the other hand, through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such as counterpart support, integrated cooper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major 
functional zone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reduces the costs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while retaining competition 
incentives, thereby increasing cooperation benefits.  This fosters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maximizes scale 
economies, and internalizes externalities, achieving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models that align national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efficiencie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regional economic landscap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domestic development goals,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faces new circumstanc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key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digital era,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By innovating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research from the 
dimensions of new governance entities, new development goals, and new governance tools, we can further enrich 
and refin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central-local relationship; reg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regional competition incentives;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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